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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意設計中心空間借用規範
-教學空間申請 

一、 教學空間借用流程
於開放申請時段至中心活動行事曆查看可使用時段，採先到先審。
上學期申請：每年 1/1~1/31
下學期：每年 7/1~8/31





填妥【教學空間申請表】寄至fjucdcenter@gmail.com


審核期：1-2周


審核通過方可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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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申請應配合事項：
創意設計中心開放時間：每週一、二、四、五，上午時段9:00-12:00、下午時段 13:30-16:30，每周共計開放四時段。(週三為中心活動使用)
※設備使用與公共安全
1. 在使用時間前，如遇有本中心場地緊急需要，請配合調整。
2. 若有場地布置規劃需求，須與本中心討論，未經中心同意，不得擅自施作改變現場配置。 
3. 租借期間如遇停電、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，致影響活動進行，將由本中心協調順延，本中心將保有最後決定權亦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
4. 中心鄰近宿舍易有蟲鼠，故不開放飲食，僅開放有蓋飲品，若有弄髒場地之狀況，請主動告知中心人員，並自行清理復原環境。

※設備使用與公共安全
1. 須由中心人員協助教導操作後方得使用場地設備，擅自使用造成設備故障或毀損，請主動告知中心人員，需由申請者負賠償責任。
2. 除申請單上載明之設備外，本中心不提供其餘設備及備品(如衛生紙、垃圾袋、垃圾桶)。
3. 中心場地不得使用電鋸、美工刀、動火、噴漆、漿糊、貼紙、膠帶、鐵釘或圖釘等破壞場地內外牆面、地板桌面及其餘設施。
4. 未經同意不得擅將中心器材設備攜出場外。
5. 場地借用完畢，申請單位需自行勘查、清潔相關器材設備，並將場地恢復原狀，經本中心勘查確認後，始可離去。

※其餘事項
1. 因活動產生之垃圾，請於活動結束後，由申請單位自行帶走，請勿丟置於中心場地或廁所垃圾桶。
2. 租借中心場地使用音響時，應控制音量，不得妨礙其他教學與辦公環境
3. 若違反場地申請之使用規定，妨礙公共安全與破壞本校場地設施時，本中心得隨時終止場地使用/申請，並禁止該違規單位1年內場地之申請。
4. 借用本場地，如有下列情事任一者，中心有權要求立即停止使用，並依法處理。
1、 違背政府法令規章者。
2、 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者。
3、 破壞本校活動場地建築與設備者。
4、 參與活動人員不遵守本校規定，有妨害正常公務推行或影響校區安全行為者。
如有違反前述各項規定者，本中心有權立即停止其場地使用，視情節嚴重程度通報相關機關依法處理。 
本中心保留暫停、修改、延後或取消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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